关于教师学历达标的通知
全体教师：

为不断提升我校教师学历层次，完善教师知识结构，提高教师专业素养，学校要求全校教师在2007年底前必须解决个人学历问题，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学历达标要求：所有进入课堂的授课教师及中层以上行政管理人员须达到本科学历；中层以下行政管理人员、财务人员、文员须达到专科学历。
二、考虑到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，要求教师坚持以自学考试和函授学习为主。

三、2007年底，我校教师均须参加学历提高的相关考试。截止2010年9月，未达到岗位要求学历教师不得继续从事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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